
大
元
帥
指
令
第
五
五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二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）
：

令
大
本
營
兵
站
總
監
羅
翼
羣
：

呈
請
令
由
該
部
再
行
泒
員
前
往
朱
卓
文
處
接
收
其
泰
輪
船
俾
得
發
還
商
人
以
清
手
續
由





大
元
帥
指
令
第
五
五
四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二
年
十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令
大
本
營
內
政
部
長
徐
紹
楨
：

呈
爲
李
仲
岳
因
公
殞
命
請
題
給
取
義
成
仁
四
字
匾
額
以
示
褒
卹
由


